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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无效与撤销

公司名称 紫荆花科技孵化器(北京)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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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中里14号楼三层

联系电话 010-82378990 13381443965

产品详情

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在行为效力上同样存在不成立、无效与撤销三种情形，也
即不是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一经作出就是有效的，就能发生有效的法律后果。如决议存在不成立、无效
与可撤销情形，那么相关主体可以提起确认之诉、撤销之诉，否定决议效力。

决议效力被否定后，会有哪些法律后果呢？区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决议内容涉及公司登记内容的，那么要撤销依据决议已办理的登记；

一种情况是公司根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已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这样规定的目的是维持社会
秩序的稳定，保护善意相对人。

新《公司法》与目前《公司法》在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不成立、无效与撤销方面有哪些不同规定呢？

一是增加了未被通知参加股东会会议的股东的撤销权行使期限，有别于参会股东的撤销权；

二是增加了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的法定情形；

三是明确决议效力被否定后，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其中“二、三”已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里有规定，新《公司法》将其吸纳到法条中。

那么在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确认之诉、撤销之诉中，如何确定原、被告？如果是确认决议无效或者不成
立，那么原告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如果是撤销股东会、董事会决议，那么原告为起诉时的公司
股东。在确认之诉、撤销之诉中，被告都为公司。



在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确认无效及不成立、撤销的行使期限上，确认之诉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否定决
议效力之后的损害赔偿、返还一般受诉讼时效限制。撤销要受公司法规定的除斥期间限制，期满后无权
行使。

新《公司法》相关规定如下：

第二十五条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第二十六条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
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但是，股东会、董
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除外。

未被通知参加股东会会议的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撤销；自决议作出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不成立：

（一）未召开股东会、董事会会议作出决议；

（二）股东会、董事会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

（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所持表决权数未达到本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或者所持表决权数；

（四）同意决议事项的人数或者所持表决权数未达到本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或者所持表决权数。

第二十八条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撤销或者确认不成立的，公司应当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撤销根据该决议已办理的登记。

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撤销或者确认不成立的，公司根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
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想了解更多创业孵化服务内容？

政策咨询及申报指导，联系我们，联系人：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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